
編制內職員

權利義務簡介

權利、義務、成長、福利

(編制內職員)



◼本校敘薪辦法:人員依學經歷、職級、職務起敘。

◼薪資發放

◼ 每月16日發放當月薪資，惟於月中到職者，次月發放薪資。

◼ 人事管理系統【薪資】可查詢及列印每月發放薪資明細。

◼扣繳憑單列印

◼年度所得暨免扣繳憑單由總務處出納組承辦，可進財務總務人事研管作業

系統(ERP)列印查詢。

薪資:林美卿(#2023)
扣繳憑單: 出納組(#2331~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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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保險/互助金

類別 項目

政府

公保

健保

私校退撫儲金

學校 福利互助金

公保/健保-林美卿(#2023)

福利互助金-周吟曄(#2027)



人事系統路徑：北醫首頁/教職員/人事系統

查詢薪資、員工名錄等

帳號：e-mail帳號 (@前面)

密碼：e-mail密碼

4



出勤規範-職員需簽到退
◼ 正常上班時間 8:00~17:00

◼ 彈性上班時間 8:30~17:30或9:00~18:00

◼ 午休時間：中午休息一小時

◼ 出勤記錄採網路系統簽到退

◼ 為符合單位業務需求，並考量個人需求，每學期初可申請彈性上

班，經主管核准後送人資處辦理

(彈性上班表單_於人資處網頁相關表單/下載→職員→出勤相關下載)

◼ 實施彈性上班單位，單位內至少一人需為正常班

張菁芳(#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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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簽到、簽退

請輸入e-mail的帳號 (@前面)

和密碼進行簽到退

請於報到日隔天
開始進行簽到退

6
張菁芳(#2026)



補簽到退流程說明

張菁芳(#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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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菁芳(#2026)
8



出勤管理→點選「?」→跳出小視窗→進行補簽到/簽退

9



專任職員需於星期六、日出勤?

張菁芳(#2026)

◼如因單位業務需於星期六、日出勤，需事前排班調移休息日或

例假日

◼排班原則：4週內4天休息日4天例假日

可至專任職員出勤管理系統排班

注意事項：經排班調移之例假日絕不能出勤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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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r2sys.tmu.edu.tw/Roster/Default.aspx?pageinit=inti&SystemToken=4/0AfJohXl4BK0FImysqqubRSqJONfbT3DyzoiNidw5bBVNbq6An7aZi8Sj6shLp76nMu1jAQ&src=&domainname=hr2sys.tmu.edu.tw&systemname=Ro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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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班規範

張菁芳(#2026)

◼ 職員工作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休息，其中一日為休息日，一日為例假日。

◼ 休息日:徵得員工同意，可以出勤

例假日:法定除天災、事變、或突發不可抗力事件，才可以出勤

◼ 單位因業務需求，需於星期日(預設為例假日)出勤，請事先於出勤管理系統完成線上

排班調整。

◼ 排班原則：

1.以四週(28天)為周期，總工時為160小時

2.每二週內至少應有2日例假日

3.每四週內應有4日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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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移班表原則
◼ 調移原則：

➢ 28天內工作總時數需為160小時。

➢ 國定假日、暑休日、補班日，以工作時數8小時計

➢ 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例假

➢ 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1週 例假
工作日

8hrs
工作日

8hrs
休息日

工作日

8hrs
工作日

8hrs
工作日

8hrs

第2週
工作日

8hrs
工作日

8hrs
工作日

8hrs
國定假日

工作日

8hrs
工作日

8hrs
例假

第3週
工作日

8hrs
工作日

8hrs
例假 休息日 休息日

工作日

8hrs
工作日

8hrs

第4週
工作日

8hrs
工作日

8hrs
例假 休息日

工作日

8hrs
工作日

8hrs
工作日

8hrs

13張菁芳(#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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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假日與工作日對調

張菁芳(#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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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排班作業(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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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排班作業(方案二)
例假日與休息日對調

(註)休息日出勤可以另報加班。



請登入「專任教職員請假系統｣

張菁芳(#2026)

◼ 請假計算以小時為單位

◼ 請假應事先申請(傷病假除外)程序完成後才可請假

◼ 請公假、出差、婚假、產假、陪產假、流產假、喪假及傷病假二日

以上需檢附證明

◼ 請至『專任教職員請假系統』完成請假程序

◼ 『職務代理人』欄務必填寫

◼ 請參考本校法規：教職員工請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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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申請



假別 天數/學年 備註

事假 14 含家庭照顧假

傷病假 30 傷病假２天以上需檢附證明(含逾三日之生理假)

生理假 3 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

婚假 14 以工作日計(不含假日)，得分次申請

喪假 14天或7天 依死亡親屬關係不同

產前假 8天 以工作日計(不含假日)，得分次申請，限產前使用

產假(娩假) 42天 以工作日計(不含假日)，需一次請畢

流產假 14~42天 五個月以上42天；3個月以上未滿5個月21天；未滿3個月14天，需一次請畢

陪產檢及陪產假 7天 應於配偶分娩當日及前後合計15日內請畢，得分次申請

特別休假 依服務年資

（一）滿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每年七日。
（二）滿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日。
（三）滿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四）滿十年以上十五年未滿者，每年二十日。
（五）滿十五年以上二十五年未滿者，每年二十八日。
（六）滿二十五年以上者，每年三十日。

公假 － 因公務外勤需請假

暑休日 約8天 依行事曆公告，當日出勤或值班者得申請補休

各類假別及天數

張菁芳(#2026) 17



請假系統 連結位址

18

學校首頁 >教職員 > 左側-個人資料 >專任教職員請假系統



請假管理系統登入

19



•個人年度請假狀況查詢

•請假申請

•簽核管理

常用功能選項

20



功能選項(一)-個人年度請假狀況查詢

➢休假區間：依個人特休假區間顯示

21



功能選項(二)-請假申請

➢依請假事由點選合適假別

22



功能選項(二)-請假申請(公假)

➢公假
• 刪除原「出差」假別，整併假別統一為「公假」
• 事後「不需」申請差旅費，請點選「不需核銷差旅費用」
• 事後「需」申請差旅費，請點選「經費來源」，填報預算編號、

出差所需費用

23



出差外勤，請申請公假，以保障個人權益

◼ 請假須事先申請，並經主管簽核後方得離開
(遇急病或緊急事故可口頭告知主管，於2日內補辦程序)

◼ 出差外勤，請務必申請公假，以保障個人權益

◼ 教職員差旅費核銷流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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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系統

事前申請公假

填報預算來源

(線上簽核)

請假系統
事後填寫

出差經過報告

(線上簽核)

ERP(財務)

填寫付款憑單三

檢附核銷憑證請款

(線上簽核)

張菁芳(#2026)

(註)請務必於公差前完成請假作業，避免無法核銷。



功能選項(三)-簽核管理

➢待簽核、簽核紀錄、我的申請案(含退回補件單)

25



功能選項(三)-簽核管理-待簽核

➢待簽核：主管及職務代理人待簽核假單以列表顯示，可單筆簽核，
亦可勾選全選，進行批次簽核

26



功能選項(三)-簽核管理-簽核紀錄
➢簽核紀錄：可查詢曾經簽核過的假單

27



功能選項(三)-簽核管理-我的申請單

➢我的申請案(含退回補件單)：可查詢個人假單簽核進度、補件
上傳佐證檔案

28



職員加班申請
請登入「財務總務人事研管作業系統｣

張菁芳(#2026)
29



職員加班申請流程

張菁芳(#2026)

線上事前加
班申請

主管同意

加班事實

線上事後確
認加班

送主管簽核/
人資備查

重點
1.加班需事前申請、主管同意再加班

2.落實簽到退

3.加班以小時計，未滿1小時不予計算

4.加班時數規範

◼ 每月加班46小時↓

◼ 每工作4小時，休息30分鐘

◼ 每週需有1天休息日、1天例假日

5.以補休為原則，加班當日起算12個月內休畢

相關辦法 : 專任職員出勤管理辦法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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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考核、獎懲

等第 晉薪 獎金

特優 晉薪一級 本俸2個月

優 晉薪一級 本俸1個月

特甲 晉薪一級 本俸0.5個月

甲 晉薪一級 -

等第 晉薪 採取協助措施

乙 留支原薪 進入輔導

丙 留支原薪 資遣

◼ 專任職員考核

1. 流程：每學年初與主管設定個人工作目標→學年度終進行考核

2. 對象：學年度終了在職之專任職員予以成績考核，包含編制內職員及編制外職員辦事員

3. 學年度服務滿一年者，得予晉級。

(惟編制外人員於考核學年度終了滿2年始得晉新)

4.  晉薪、獎金發放及後續程序依據如下：

◼ 專任職員獎懲：由單位主管以簽呈提出

相關法規：專任職員考績辦法、專任職員獎懲辦法

張菁芳(#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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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輪調申請

一、申請條件：

1.同一單位內任職工作滿三年

2.近兩年考績列特甲等(含)以上，無列乙等(含)以下

二、程序：人資處公告申請期間後，申請者於線上填寫申請表送出後經主管

簽核後，由人資處彙整後提報人評會專案小組。

三、倘若無適當職缺可進行輪調者，列入職員遷調候用名冊，名冊人選得主

動應徵各單位出缺職務，錄取後依輪調之權利義務辦理。

◼ 相關法規：本校職員輪調辦法

張菁芳(#2026)



職員教育訓練

吳翊萁(#2095)

◼ 與學校共同持續成長是職員的責任

◼ 職員每學年度需完成之教育訓練總時數不得低於24小時

◼ 未達24小時者考績不得列為特甲等以上

◼ 學年度服務未滿一年者，依服務月數比例計算

◼ 兼任主管者，其中主管相關課程時數不得低於8小時

◼訓練時數認列來源：本校內部訓練、外派訓練、校內選修、短期進修、學

位進修

◼相關法規：教育訓練管理辦法、教育訓練管理辦法作業細則、專任職員考

績辦法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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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別人員教育訓練時數規範

吳翊萁(#2095)

類別
每學年度時數

規範
備註

規範
單位

新進職員必修 14小時
校長演講1小時、新進人員引導訓練5小時、1小時職業安全衛生
相關課程、3小時資訊安全相關課程、2小時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及2小時永續發展相關課程。

人資處
職員 24小時

每學年完成之教育訓練時數應達24小時以上，其中應包含1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課程、3小時資訊安全相關課程、2小時性別
平等相關課程及2小時永續發展相關課程。

職業安全衛生課程若未完成，經勞動部查獲將處以教職員工本
人3,000元之罰鍰。

兼任主管者 8小時 主管相關課程

教職員人才發展系統
綁定手機APP教學影片 綁定手機APP簡報說明人才發展系統操作及

外訓申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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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hrd.tmu.edu.tw/eHRD/eHRDOrg


認證檢定補助相關法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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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級距/
檢定種類

CEFR
語言能力
參考指標

多益
TOEIC

托福
IBT TOEFL

全民英檢
GEPT

劍橋領思
職場英語測驗

雅思
IELTS

獎勵

第一級
C1（流利級）

以上
945以上 95以上 高級 180以上 6.5以上

補助報名費及
獎勵3,000元

第二級 B2（高階級） 785以上 72以上 中高級 160-179 5.5以上
補助報名費及
獎勵1,000元

第三級 B1（進階級） 550以上 42以上 中級 140-159 4以上 補助報名費

第四級 - 470以上 - - - - 補助報名費

教職員教育訓練管理辦法作業細則第十一條

本校連續服務滿6個月以上者，取得職務相關及下列認證者，得依規定申請認證補助，並繳交考試心得報告：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人力資源處提出申請：

一、繳費收據正本（需開立學校統一編號及抬頭）。

二、證書、證照等相關證明文件影本（需檢附正本核對後歸還）。

三、500字以內之心得分享。



吳翊萁(#2095)參考辦法：臺北醫學大學教職員進修辦法

教職員進修
項目 說明

申請項目
1.學位或學程
2.與職務或本校發展有關之教學研究、移地研究、專題研究、專業研習等連續二週以上之研究或實習

申請
資格及限制

⚫ 任職滿二年以上
教師近一年之教師評鑑結果為通過。
研究人員近一年之研究人員評鑑結果為通過。
職員近一年考核成績為特甲等以上。

⚫ 教師進修之人數上限，以合計不超過各系、所、學位學程、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人數之1/10為原則。
⚫ 各一級單位研究人員進修之人數上限，以合計不超過各一級單位專任研究人員人數之1/10為原則。
⚫ 各一級單位職員進修之人數上限，以合計不超過各一級單位專任職員人數之1/10為原則。

申請方式
(電子公文)

以簽呈提出並檢附下列文件(簽呈需於進修起始日前一個月送達人資處審核)：
– 進修申請資料表(請至人力資源處網頁下載表單)及進修計畫書
– 教師及研究人員需檢附系所、學程或中心會議紀錄。
– 補助機關核定相關資料(如無則免)
– 醫療相關科部教師需檢附附屬醫院院內同意之證明

注意事項 – 未經校方核定進修者，不得擅自前往

法規名稱
– 臺北醫學大學教職員進修辦法(112.7.18公告)
(法規全文請至人力資源處網頁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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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及福利-校內基本篇
項目 說明

保險 公/勞保、健保、團保

三節禮金及年終獎金
(春節/端午/中秋)每節1,500元由學校發放，未滿3個月折半發給；年終1.5個月

(每年核定)

四家附屬醫院

就醫優待

掛號費、證明費、病房費折扣

本人及配偶之直系可享優免

詳情請見本校暨附屬醫院員工及相關人員就醫優待辦法

辦理停車證
汽車6,000~12,000元/一學期、機車300元/一學期

(請洽總務處事務組：陳靖怡 #2316)

游泳池免費使用 每週一晚上5:30-8:00，免費使用(體育事務處)

生育相關福利 育嬰留職停薪、哺乳室 (體育館一樓)、特約托育機構、育兒補助

公保/健保/年終獎金/三節禮金-林美卿(#2023)
勞保/健保-謝念芸(#2022)

福利-周吟曄(#2027)
育嬰留停-吳宜螢(#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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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費校院團體保險

公費團保項目 保障金額/說明 公費團保項目 保障金額/說明

意外傷害保險 100萬 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3萬

重大疾病保險 15萬 重大燒燙傷傷害保險 25萬

定期壽險 100萬 意外失能險 3萬

職業傷害險 30萬(適用公保身分者發生職災者，依殘廢等級給付)

職業災害保險
保障實際薪資與勞保保險投保薪資

之差額理賠(適用勞保身分發生職災者)

癌症醫療險
癌症手術給付
癌症住院給付

10,000元/次
700元/日

癌症出院療養津貼
癌症門診

600元/天
600元

住院日額給付

醫療住院日額
加護病房
燒燙傷病房

依天數500元至1000元/
日不等
500元/日
500元/日

住院手術津貼
門診手術津貼

500元/次
500元/次

◼保險期間：114年1月1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保費皆由校/院全額支付
◼適用對象：學校暨醫院專任教職員

理賠窗口：0939642223(田惠如小姐) 

周吟曄(#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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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吟曄(#2027)

四間附屬醫院就醫優待
費用別

專任教職員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教職員直系眷屬
研究助理

掛號費 免收 對折

證明書費 免收 免收

病房費 三折 六折

◼ 就醫優待醫院：附設醫院、萬芳醫院、雙和醫院、新國民醫院

◼ 使用方式：

◼ 專任教職員及員眷：附屬醫院與學校人事資料庫連結。

◼ 專任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助理：附屬醫院與學校人事資料庫連結。

◼ 注意事項：首次就醫者，因病歷資料尚未與人事資料對接，故可能會有查無就醫優待

之狀況，可請披掛櫃台與人資聯繫，或事後辦理退費

◼ 相關法規：本校暨附屬醫院員工及相關人員就醫優待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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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及福利-進階篇(1/2)

周吟曄(#202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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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員工健康檢查 服務滿1年以上，每年免費健檢(洽環安處衛保組)

體適能活動
周一~周五1700-1800，免費可隨時加入
可參閱體育處官網(洽體育處)

員工心理協助方案
完全保密 尊重隱私
諮詢服務費用 零負擔

與外部機構合作(懷仁全人發展中心)提供同仁多元心理諮詢管道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2號9樓950室

捷運台北車站7號出口 (步行約3分鐘)
電話：(02)23117155 
服務時間：週二至週五9:00~21:00

週一、週六9:00~17:00
email : huaijen@seed.net.tw
官網 http://www.huaijen.org.tw/
※可採行電話、面對面專業諮商

AI-心理健康協助方案

AI虛擬心理療癒師『洋洋』陪你聊天

試行時間：2024.12.2~2025.12.1

使用前問卷：請掃QR code填寫匿名問卷

操作說明：請掃QR code觀看影片操作，並下載APP

子女就讀本校可享獎學金
服務滿5年以上，補助學費1/2
服務滿10年以上，補助全額學費

使用前問卷 操作影片 ios 安卓

mailto:huaijen@seed.net.tw
http://www.huaijen.org.tw/


權利及福利-進階篇(2/2)

周吟曄(#2027)

項目 說明

自助
海內外旅遊補助

編制內人員:服務滿2年以上
編制外人員:服務滿3年以上
體系人員3人成行，得補助3年15,000元
(申請期間以人資處官網公告為主)

特約商店/員工旅遊/電影欣
賞/旺年會

以e-mail公告，或洽福委會網站
http://my2.tmu.edu.tw/site/welfare

企業會員/特約飯店 詳情洽人資處網站/福利專區

教職員工福利互助

◼ 教職員工負擔部份：每人每月繳納其月支薪俸(工餉)之1.5%
◼ 編制內教職員服務滿半年後，始可申請結婚、生育、喪葬、住院、重大災害、

離職補助
◼ 福利互助金之申請，應於事發之六個月內為之，逾時未申請，以棄權論

編制內教職員
退撫福利基金

承保機構：台灣人壽
現行方案：金福企團體年金
參加者每月從薪資繳$1,250-$3,750，學校每月相對提撥$1,250-$3,750，(離)
退時可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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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撫福利基金

◼ 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均得自願參加，編制外人員不得參加

◼ 參加者至多可參加3單位

◼ 每月每單位自薪資中提撥$1,250，學校相對補助每月$1,250

◼ 領取標準：

相關法規：本校教職員工退撫福利基金實施辦法及作業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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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專區提供各項必要資訊
官網首頁下方資安專區

提供北醫人資訊安全規範及各類檢測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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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權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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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創作：禁止未經授權的複製和使用。

◆ 合法使用資源：使用經授權的教材和軟體，避免盜版。

◆ 學術誠信：正確引用資料來源，避免抄襲。

◆ 保護及促進產業創新：了解如何保護自己的創新成果，校內教職員可以下列方式進行：

◆專利申請

◆技術移轉申請

◆衍生新創事業申請

◆協助技術商品化

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及衍生新創等相關服務，
請洽事業處技術移轉中心：
• 本中心位於雙和校區生醫大樓4F
• Email：tmutto@tmu.edu.tw
• 分機：15412、15413、15415

mailto:tmutto@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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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發生校園性別事件，應於24小時內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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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管道—性別平等委員會

◼ 申訴專線：(02)2739-3281、(02)2736-1100

◼ 申訴專用電子信箱：chfu1225@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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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不法侵害零容忍

47

◼ 本校為保障所有教職員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免於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而致身心理疾

病，絕不容忍任何本校之管理階層主管有不法侵害之行為，亦絕不容忍本校教職員間或

服務對象及陌生人，對本校教職員有不法侵害之行為。

◼ 職場不法侵害係指於工作相關的環境中(包含通勤)遭受虐待、威脅或攻擊，以致於明顯或

隱含地對其安全、福祉或健康構成挑戰的事件。職場不法侵害行為的樣態有肢體(如毆打、

抓傷、拳打、腳踢等)、心理(如威脅、欺凌、騷擾、辱罵等)、語言(如霸凌、恐嚇、干擾、

歧視等)、性騷擾及跟蹤騷擾。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申訴管道-人力資源處

申訴專線：(02)2736-1661#2024

申訴專用電子信箱：yiying822@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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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訴單位：人力資源處

⚫ 申訴專線：(02)2736-1661#2024

⚫ 申訴專用電子信箱：yiying822@tmu.edu.tw

⚫ 申訴方式：填寫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單，需敘明

申訴人、被申訴人、申訴事實(發生地點、原因

及過程)，提供人資處

⚫ 相關保護措施：

✓ 調查訪談過程中，皆是分開進行

✓ 視情節嚴重性決定是否調離或暫停某一方職
務，例如已有明確肢體暴力行為發生

✓ 對雙方權益及隱私完全保密

✓ 通報及申訴過程客觀、公平及公正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申訴管道

mailto:yiying822@t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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